
企 业 交 纳 税 金 不 能 “包”

——财政部税 务总局局长刘 志城向 本刊记者发表谈话

本刊讯  在工商企业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，有些企业向国家交纳的税 金 也 采 取了

“包”的办法。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刘志城就这一问题向本刊记者发表谈话说，税收不单纯是组

织收入的手段，它还是贯彻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经济杠杆。税收和企业上交的利润不同，不

能离开税法规定，把“包”的办法运用到税收上来。
刘志城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不能“包税”的原因：

首先，税法是国家统一规定的，政策性很强，它的一征一 免、征 多 征 少，都直接关系到国

家、企业和职工的利益。国务院历来强调，税收要集中统一管理，明确规定“国家税种的开征与

停征，税目的增加与减少，税率的提高与降低，税收的加征与减征，必须 统 一 管 理。”依法办

事，依率计征，是正确执行税收政策的一项重要原则。如果采用“包税”的办法“包”少了，国

家收入减少；“包”多了，企业受不了，给生产经营带来困难。这样做的结果，就谈不上维护税

收法纪，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依率计征的原则，显然是不妥当的。
其次，对不同的产品，实行不同的税率，可以发挥税收调节生产、调节消费、调节利润的经

济杠杆作用。如果采取“包税”的办法，不按照不同产品的不同税率计征，总的向国家交纳一笔

税款，就体现不了国家奖励和限制的政策，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也就发挥不出来了。弄不好还会

助长少数企业盲目追求生产利大的产品，冲击国家计划市场。同时，税收又是价格的组成部分，
在价格不动的情况下，税率高一些，产品的利润就少一些。反之，税率低一些，产品的利润就多

一些。如果采取“包税”的办法，征税的多少不同产品价格挂钩，就容易产生盲目降价或盲目提

价的情况，从而就会破坏国家的价格政策。
第三，对不同经济成分、不同行业和不同产品征税，要贯彻合理负担的政策。特别是现行的

工商所得税，它的征税原则是所得多的多征，所 得 少 的 少征，没有所得的不征。如果实行“包

税”，很可能会出现所得多的没有多征，所得少的或无所得的反而多征了税，不能体现合理负担

的税收政策。
第四，现在对不同产品按照不同税率征收工商税，而产品的税率又是按照社会平均利润水平

制定的。同一个产品不分地区、不分企业都按统一的税率征收。这样，在统一价格的情况下，经

营管理好的企业，纳税后的利润就多，经营管理差的，利润就少，甚至发生亏损。这就便于促进

企业学先进、赶先进，努力改善经营管理，不断降低产品成本，提高 经 济 效 益。如果采取“包

税”的办法，就难以真实地反映企业产品成本的变化，就会掩盖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落后的状态，
不利于贯彻调整和整顿企业的各项政策。

更 △ 本刊1982年第10期 40 页左栏第 7 行 《 新唐书·食货制》 应为 《 新唐书·食货志》 。

正 △ 本刊1983年第 1 期 47 页右栏倒数第 6 行公式中的 1，300元应为 13 ，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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